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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建筑是认识我国几千年农耕时代文明史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

科学价值。本文围绕乡土建筑的调查、认定和保护的基本原则，古村镇内部的合理调适，复建，

绿化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有效地对乡土建筑实施保护，提出整体保护的乡土建筑保护模式。 

一  前 言 

在我国广大的农、林、牧业地区的乡间，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民间古建筑，它们体现着和它们

的类型性相应的地方传统和民族特色，饱含着乡土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称为我国的乡土建

筑。它们是认识我国几千年农耕时代文明史的实物见证，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因此，应

该选择其中一部分予以保护。 

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乡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形成村、镇等聚落。聚落是一个有机的

系统，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功能大于它所有的各个单幢建筑的意义和功能的简单总和。个体建筑

离开了聚落就会降低它的价值，聚落失去了它的部分个体建筑也会降低它的价值。所以，乡土建

筑的保护应该以村、镇的整体保护为主要方式。 

作为历史的见证，文物古村镇的历史下限应为 1950 年代之初的土地改革。这场改革彻底改变

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改变了农村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并且也改变了建筑本身的型制和技术体系，

因此，土地改革正宜于作为乡土建筑历史的下限。土地改革后的新农村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应选择一部分作为现代建筑遗产予以保护。 

二  调查和认定 

1.乡土建筑保护的第一步工作是在责任范围内进行古村镇的专项调查，初步选择出一些古村

镇来进行价值评估，确定其中一部分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种普查要反复进行，一是为了防

止可能的遗漏，二是为了适应对乡土建筑价值的认识可能发生的变化。 

2.全国乡村范围内确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落的总体应该包含各种功能类型、各种自然环

境、各个文化地区以及各个民族的古村镇的典型作品，形成一个有全面代表性的乡土建筑文物系

统，和其他的文物建筑共同反映我国长期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成就。 

3.确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镇，作为乡土建筑的典型，它的严格保护区之内应该保存着历

史上形成的完整性，或者虽有局部残损但基本上保存着原有的总体布局、绝大部分原有的古建筑

类型和建筑物。已经遭到破坏的古村镇，如果所余部分仍有一定的价值，就以还存在的部分为整

体以古建筑群的名义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古村镇遭严重破坏后遗存的个别古建筑，如果有较高的

历史文化价值，也应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4.位于古村镇之外的零散乡土建筑以及构筑物，（如庄园、农舍、堰坝、路亭、庙宇、塔、渡

头、桥梁、驿路、关卡等）大都由某个古村镇居民建造和负责管理，如距离该古村镇比较近而且

关系密切，则应和作为文物的古村镇一起保护。距离古村镇比较远的，则根据它们本身的价值和

保存情况决定是否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5.如古村镇的整体性已经遭到根本破坏，其中还保存着的少量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或有特殊艺

术、科学价值的个体建筑已经完全失去了原生态的历史环境，在原地保护已经没有意义，则允许

将它们拆迁到附近安全的场所妥善保护。由于重大的国防、交通和水利建设的需要，一些作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确实无法在原地保护，也应采取易地保护的方法。  

6.已经严重毁损而失去了整体性的且已不可能修复的个别乡土建筑，应将它的艺术性比较高

或技术上有特点的个别构件或构件的局部收集起来予以保存，数量较多时应建立地方性的博物馆。

部分价值最高的，可建立全国性的博物馆收藏。 

三  基本原则 

7.古村镇的保护应该以古村或古镇的整体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原有的全部各类古建

筑都应该予以保护，不再在它们之间区分轻重和保护级别。古村镇是由它全部的各种类型建筑物

形成的有机整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反映着乡土环境中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生活，

每一类建筑在这个系统中都有它的独特功能，失去了部分建筑，就会破坏古村镇的系统性，也就

是破坏它们的原真性，而它们原生态的真实性不允许破坏。 

8.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古村镇存在着经济上、文化上或历史上特别密切的互补或互动关系，

可以称为一个古村镇群。它们或是沿水陆交通线呈线状串联，或是形成以一个村镇为中心的网络，

或是线状和网络状关系并存。每一个这样的古村镇群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它们所蕴含的历史信

息往往特别丰富并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应该尽可能地把它们合成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或一个文物

保护单位群。有一种以特殊的民俗崇祀活动为契机聚合起来的古庙宇、古村镇和其他古公共建筑

物形成的群体，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保护单位群。 

9.整体地保护一个古村镇，除了保护它的各种类型建筑物外，还要保护它内部和外部一定范

围内原有的生活、生产设施和其他公用的基本设施（如水井、池塘、水碓、碾盘、油榨、牲口棚、

拴马桩、引水渠、寨墙、堤岸、道路、桥梁、船埠、茔地等等），它们是古村镇整体不可缺少的功

能部分。 

10.保护古村镇，还要保护或保存它的居民的日常用具。包括家具、炊具、灯具、器物、农具、

工具、设备（如中药店、油榨、茶馆、酒店、铁匠铺、竹木作坊、染坊、豆腐坊、糟房等等所用

的）等等。 

11.要慎重保护历史、生活、生产劳动、民俗等在古村落和古建筑中留下的一切有意义的印记

（如各种记事石碑、石刻、车辙、篙窝、洪水印迹等等）。 

12.环境是古村镇原始选址的依据，它们存在并发展的外部条件，所以原生态的环境是古村镇

作为文物的原真性的因素。应该在作为文物的古村镇周围划定一个适当范围的原状环境作为建设

控制区，包括其中的农田、山丘、河流、湖泊、林木等等。 

13.应避免在文物古村镇附近建设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等，如在较近

范围内规划这些项目时必须有针对文物建筑安全性的环境影响评估。 

14.古村镇在被选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后，应尽早编制它们的保护规划。在编制保护规划之前，

应对古村镇进行全面的、深入细致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保护规划应该实用、简明、反映研究成果，

并尽量降低规划的编制成本。 

四  开辟新区 

15.由于古村镇中近半个世纪来人口大量增加，兄弟长大又要分家析产，而且生活的发展和丰

 



富不会停止，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在保护历史原真性前提下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

村镇和它的各种建筑物不可能充分适应这些变化，因此，应该及时开辟新区。新区要有规划，规

划要有前瞻性。新区与旧区之间应该有隔离带，作为保护古村镇的建设控制区的一部分，防止新

区建设干扰古村镇的面貌和生活气息。新区与旧区之间应有密切的联系，使旧区居民也可以方便

地使用新区的各种商业、服务业设施以及文教卫生和体育娱乐等设施，也便于新区与老区居民之

间亲密的交往。 

16.古村镇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会吸引一些人来旅游参观。为向旅游者提供的各种商业旅

游业服务应主要设在新区内，以保持古村镇的原有面貌和生活状态。 

五  古村镇内部的合理调适 

17.文物古村镇内原则上不得再建造新建筑。土地改革以后新建的建筑，凡扰乱了古村镇原有

的整体布局、损害了古村镇文化生态和破坏了景观的，都应该拆除，个别有较大历史价值的可以

保留。对古村镇的历史面貌干扰不大的新住宅等也予以保留，必要时稍加改造，改造不得完全仿

古，避免以假乱真，但应保持建筑群的和谐。外围的建设控制区内必要时允许进行少量的小规模

的新建筑，但事先要经过慎重的环境影响评估，同样不允许完全仿古。  

18.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镇，应该尽可能继续它原有的类型性功能，就是保持它主要的经

济、文化活动，包括农耕、畜牧、矿冶、商业、水陆运输、手工业、文化产业、民俗崇祀中心等

等。如某种经济、文化活动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则应尽可能选择与原有功能相接近的功

能，使其中大部分古建筑仍能适应新的用途，既避免闲置也避免使用不当，从而导致古建筑破坏。 

19.不强求从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镇中迁出大量原住户，也不强求留住大量原住户。应依

靠在古村镇内完善和改进公共工程和设施，包括供水、排水和排污工程，防汛、防灾工程，古村

镇内外的交通设施，能源和照明设施，以及在古村镇或新区内建设医疗卫生设施，教育和文化设

施，娱乐休闲设施和适度的商业和服务业设施等等，提高古村镇作为居住区的功能，提高居民生

活的安全、方便和舒适，以保持古村镇内有适量的居民，维护古村镇的生活气息。有一部分作为

文物的古村镇不能完全适应生活急剧的大幅度变化而有一定程度的“博物馆化”，但它们会因具有

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保持活力。 

20.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镇所必要的新建设施，应主要位于严格保护区外侧的建设控制区

内。如必须在严格保护区内，则应尽量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建筑物，必要时允许少量建造一些小型

的新公用建筑物和构筑物，但要力求位置隐蔽、体量小、形式简单朴素，不可扰乱古村镇原生的

格局、形态、轮廓和色彩。新建筑物和构筑物要与古村镇中原有的古建筑和谐，但不可完全仿古，

更不可移植外地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不可追求高档和豪华。 

21.为了提高古村镇中居民的生活质量和适应各种古建筑的新功能用途，允许对古建筑内部进

行适度的改造，包括装置上下水道和排污系统，配置现代化的卫生设备、照明设备和厨房设备，

增加室内的天然照明度，改善室内自然通风，对室内墙面、地面顶棚进行必要的装修，调整楼梯

的坡度和宽度以及安装为新功能所必须的家具、用具设备等等。这些措施都不可以改变古建筑的

结构和空间格局以及外部和院内的面貌。建筑的改造应当遵从文物建筑保护的“最低程度干预原

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所有改造均应经过专门机构的评审、批

准后方可进行。同时，应保留每一类建筑中的一两幢不予改动，并保存它原有的家具、工具、器

物和历史、生活、习俗等特色和印记。 

 



六  复 建 

22.如果古村镇中缺失或部分缺失了少数对古村镇的完整性有很重要意义的建筑，如水口建

筑、村门、牌坊、庙宇、祠堂、书院等等，可以谨慎地予以复建。但事先要向知情的老年居民调

查它们过去的情况，搜集有关的图像和文字资料，获得明确的、可靠的信息，做出力求接近原物

的复建设计，经过老年居民和专家的论证，规模较大的需经文物主管机关批准。 

23.复建时应尽可能使用原建筑的旧材料，缺失部分予以补足。石质或砖质的纪念性建筑如牌

坊和村门等，复建时也可以不追求完整而保留它的残破面貌，但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 

24.复建之后，应写详细说明刻在石碑或金属板上，置于复建建筑物的内部或近旁，并将老年

居民等所提供的资料、旧照片及参照物的照片或测绘图陈列在方便的地方，供人参考。 

25.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镇，可以由精通当地各种传统建筑工艺并充分理解文物保护科学

理念的技工经有关管理单位审定合格后发给资质证，组成维修队，负责本村镇内古建筑日常的维

修和小型的建造。 

七  绿 化 

26.在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镇内外进行绿化时，力求保护原有的植被，尽量利用农作物，

种植乡土树种和花草。不可采用本地没有的城市园林因素，如行道树、草皮、修剪成形的绿篱和

彩方等等，而要保持树木的自然状态。 

八  旅 游 

27.可以利用作为文物的古村镇开展旅游活动，向社会（主要是青年）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提

高修养，培育心性。也可以适度获得经济效益。 

28.不得为吸引游客而伪造迷信（如古村镇布局中的八卦、阴阳太极、七星八斗等），更不可

为“打造”、“包装”古村镇而伪造一些“古”建筑（如琉璃牌楼、塔、凤楼麟阁、花桥、亭台、

城门、花园等等）。总之，必须严格保护古村镇原生状态的真实性。不可把古村镇过度商业化。 

29.要坚持不超过古村镇的合理旅游容量，避免旅客过多对村镇建筑以及原住户生活质量的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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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 architecture has important history, art and scientific value. It is the evidence 

that we can understand Chinese several millennium years’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hist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protect the local architecture arou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vestigation, recognize, 

conservation and the interior reasonable adjustment, reconstruction, landscaping，etc. At the same time, 

it introduces the whole conservation mode to th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